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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及权属管理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及权属管理研究课题组

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资源变得日益稀缺，土地

开发利用的重点已由向四周平面扩展转移到向地下

寻求空间的方向上来。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经验表

明，人均 &’( 进入 $ """ 美元后，基本具备了大规
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条件和实力；人均 &’( 在
) """美元，则进入开发利用的高潮。如今上海已进
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新时期，大量地下

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地下空间建筑物和民防工

程等的开发建设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但与此同时，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空间的新

课题也摆到了管理者的面前。为此，在市建设交通委

的主持下，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开展了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建设及权属管理的课题研究。

! 研究起因
本课题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 ! 已建的地下空间建（构）物产权关系不明确，
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进入上世纪 *"年代后，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城
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资源的日趋稀缺，地下空

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地铁 $ 号
线的规划建设，标志着城市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除非民防工程

的商品房地下车库（即其土地使用权主体是平面和

立体叠加形态）外，上海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的建筑面积总量已超过 $ """ 万 +!。现行国家法律

和地方法规层面上都没有明确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

管理，导致这些已建的地下空间建（构）筑物产权关

系难以明确，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

障，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并将不利于未来城市地

下空间的开发建设。

!" # 上海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目标确定，未来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发展潜力巨大

!"$" 年，上海将建成 ,"" -+ 的地铁基本网络
及地下综合体、越江隧道等地下空间工程。规划中

期建成的骨干工程有：世博会地区、徐家汇地区和龙

阳路综合换乘枢纽等。城市地下空间资源作为城市

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建设、民防建设、环境建设及城

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亟需从法律上明确地下土地使用权

管理，并对地下空间建（构）筑物进行确权。只有明确

地下空间建（构）筑物的权利归属，建立地下空间建

（构）筑物权利秩序的法律制度，才能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有效地引入各种外来资金，以解决上海当前地

下空间大规模开发利用需要与资金匮乏之间的矛

盾，推动和保障上海地下空间大规模开发建设。

# 研究对象
以离开地表一定深度、单独建造 .一般不与建筑

物连为一体 /的独立地下空间建（构）物为研究对象，
通过卢湾、黄浦、长宁等区的地下空间建（构）物确权

登记的试点，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地下土地使

用权取得方式，以及地下空间建（构）物权属管理的

基本内容、方法、登记技术规范。

$ 研究方法
采取实证方法。其基本技术路径为：通过调查上

海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属管理现状，发

现问题，并寻找与国内其他城市及国外先进发达国

家代表性城市的差距；分析问题的致因；探索解决方

案。经研究后，提出适用于上海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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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权属管理的基本内容、方法、程序，以及加快

相关法制建设的建议。

! 需解决的问题
对地下空间建（构 &筑物权属管理，必须解决好

两个方面的问题：

!" # 确认产权
通过土地权属调查和地籍测量，核实地下土地

使用权来源；明确地下空间的地籍测绘应获取和表

述的基本信息、地下边界线确定的方法及地籍图的

制作、宗地编号的规则和表示方法；认定权利主体

等，为产权登记提供法律依据。

!" $ 办理登记
按照法律，依当事人申请，对地下空间土地使

用权和地下建筑物所有权登记，明确登记册应登记

的要素、包括记载的内容。其中，关键要解决好确权

中的土地使用权来源及地下空间建（构）筑物登记

的法律依据。

目前，投资开发地下空间，主要是由投资建设

单位通过向规划管理部门申请规划许可和民防管

理部门申请建设民防工程等方式，进行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而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管理尚处于

空白状态。但事实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合同

或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划拨土地）是地下空间建

（构）筑物确权登记的原因文件之一。因此，合法取

得土地使用权是地下空间建（构）筑物的确权登记

的前提条件。现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出让、租赁、划拨是原始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主要方式，而地下土地使用权如何取得并没有规

定。但 !""" 年国土资源部在答复广东省国土资源
厅的《关于地下建筑物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

的复函》中指出：“离开地面一定深度单独建造，不

能与地上建筑物联为一体的地下建筑物，其土地权

利可确定为土地使用权（地下）。具体登记时，其土

地面积为地下建筑物垂直投影面积，并在备注栏注

明相应地上使用权的特征。土地使用权（地下）在不

违反地下建筑物规定的用途、使用条件的前提下，

可以进行出租、转让和抵押”。显然，为了国家公共

利益的需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国土

资源部早在 !""" 年就已将地上土地使用权与地下
土地使用权视为一致。

% 建议
考虑到《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和调整受各种情

况限制，在短期内制定或修改的可能性较小。鉴于

对地下空间的确权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质，按照我国

的立法惯例，对属于探索性的立法，一般可由下而

上。因此，可以通过对上海的试点运作，为国家立法

创造条件、提供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地下空间权利

与地上房地产权利既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也有相同

的特性，地下空间权利有关的法律关系，完全可以按

照地面已有的法律规范来处理。即：

’ $ &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参照地上土
地使用权的做法，依法独立使用的地下空间，其土地

权利确定为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

的，确认为地下空间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取

得的，确认为地下空间划拨土地使用权。

’ ! &土地使用权的权利设定可以三维空间为标
的进行行政审批。

’ ( &由于地下工程造价是地上工程造价的 ( ) *
倍，对地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可按地上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作相应的折减。按杭州的做法，地下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按地上出让金的一定比例计，并逐层递减。

如地下第 $ 层，按地上出让金的 !"+ 计；第 ! 层再
减半，即按地上出让金的 $"+ 计等。
由于地下空间权属管理的紧迫性，因此可在维

护国家现有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为解决目前地下空

间确权登记的实际需要，提议市人大尽快修改《上海

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上海
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在《上海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中扩展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将
“土地使用权”修改为“土地使用权（包括地下空间土

地使用权）”。增设申请地下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及相

关的审批程序；《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补充加

入一条：“依法取得独立地下空间使用权，投资建造

地下建筑物的，可以申请独立地下空间的土地使用

权和建筑物的登记”。以此作为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的

依据。

其次，在总结经验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可通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上海城

市地下空间权属管理条例》地方性法规，对上海城市

地下空间的权属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规定。

最后，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地下空间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

体纳入《土地法》之中，从根本上确立地下空间权的

权属关系（包括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和地下建筑所

有权），解决与地下空间权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问

题。 ’收稿日期：!"". % $$ % !" &


